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6月23日（星期二）15時7分至15時55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研商「委員柯建銘、鄭運鵬、鍾佳濱等60人所提召開第10屆第1次臨時會」相關事宜。
主席：秘書長、柯總召、林總召、賴總召、陳委員以及各位先進，大家午安。今天我們進行立法院黨團協商，本次會議通知在昨天寄出，開會事由是研商「委員柯建銘、鄭運鵬、鍾佳濱等60人所提召開第10屆第1次臨時會」相關事宜。現在會議開始，首先請提案人向大家作一說明。

柯委員建銘：院長、各位委員同仁。我代表民進黨黨團對這次臨時會提出說明，我們依照憲法提出臨時會，內容有哪些、時間到底要怎麼安排來就教於各位。我們知道有3個人事同意權─考試委員、NCC委員及監委，這裡面包括考委、監委以及院長、副院長等等。

還有3個法案，這3個法案當然有其急迫性，第一個，大家很清楚是前瞻第2期預算，我們在上個會期提出，委員會也審過，依照前瞻條例來講，提出第2期預算還是要經過立法院同意，它在委員會審過，當時有提出一些附帶決議，大家也協商過，目前保留兩項附帶決議，這是有關前瞻第2期的部分，現在超過1個月的協商期可以表決了。其次，農田水利會法是有關整個組織改造跟調整的問題，農田水利會以後要改為官派，這個也是到9月30日，時間要到了，整個農田水利法有34條，在委員會審過，保留了3條，出委員會也超過1個月時間。接下來就是國民法官法，也就是國民參審的部分，委員會也審過，出委員會保留30條，也超過一個月。所以整個月個來講，有3個同意權、3個法案。另外，有兩個決議案，陳柏惟委員提出有關護照的問題以及時代力量所提華航的問題，這兩個決議案也超過1個月，所以是3個法案、2個決議案、3個同意權的行使。

整個時程安排上面，我們希望從6月29日下星期一開始先開談話會，接下來開院會。我們預訂第一次院會是談話會以後，下午改院會，然後6月30日繼續開院會，接下去先處理法案，法案結束以後，再處理同意權，因為行使同意權要先召開公聽會，要5天前發開會通知，所以從7月1日開始舉辦公聽會，接下來舉行考委投票、NCC委員的投票，因為NCC在委員會已經審完，剩下投票的問題，最後再處理有關監委的部分。另外，我們保留7月20日、21日、22日3天院會處理未盡事宜。所以，整個臨時會是從6月29日到7月22日為止，以上是有關臨時會法案內容與時程的安排，請各黨團能夠予以支持。

主席：謝謝柯總召。接下來請各黨團發表高見。

邱委員顯智：第一個，這個臨時會要解決的事情還滿多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儘量把要審查的法案都排進來。民進黨提出的議案，不管是人事案或是法律案，我們都認為應該排進來審查，這部分我們是同意的。不過第六這個部分，時力版本的刑事陪審法草案並沒有放進來，我們堅決反對。現在要審查人民參與審判的這些條例，陪審制的草案竟然沒有放進來。事實上，司法院版本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有非常多問題，學界、法界或實務界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從過去到現在，事實上在解嚴之後，陪審制代表的這一股力量，希望人民能夠進入法院裡面這樣的呼聲，在臺灣社會始終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我們認為，要審查就應該把這樣的陪審法草案一起放進來。按照這樣的規劃，是不是適宜把舉足輕重、攸關我國審判制度變革的重要法案放在臨時會審查？這個我們是保留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放進來的話，陪審法草案應該一起審查。事實上，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在上個會期的時候，它也一起出了委員會，結果今天看到這個安排，我感到非常錯愕。

再來，其他的議案部分，從第九項以下，我們希望能夠處理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修正案，還有反紅媒的草案、礦業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正草案。此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我們有增訂規定，如果國會議員、立法委員被判刑定讞，而且已經入監服刑的話，應該當然解職。我們希望第九到第十九項的部分也應該在臨時會討論。

主席：謝謝時力黨團，接下來……

邱委員顯智：院長，我們這個就提出啦！

主席：好，提出來。

賴委員香伶：剛剛談到這次民進黨黨團提出的主張，當然人數只有你們夠，確實召開臨時會的主張是由你們提出，今天我們要針對內容本身─是不是只有這八、九項，或是可以增加議案進行討論。總的來看，人事的部分會排在後面；時間上看起來，前後大概不到1個月，24天左右，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裡要處理這麼重大的人事案、法案、決議案。當然上個會期紓困案占了很多時間，這個我們也知道，是不是因此使審查法案的程序、時間不足？所以臨時會的召開我們是同意的，可是有幾項問題需要商榷，第一個，前瞻這件事情上次已經討論過，當然柯總召一直覺得我們這些新兵不懂這種程序。我們一直覺得預算本身時常沒有照章，所以要改進的部分，包括109年度營業及非營業這件事情我也談過，是不是包括前瞻部分的執行率及檢討報告，委員在總質詢的時候也就教過蘇院長，這部分是不是也要在臨時會提出？基於您剛剛說的第二次動支要有立法院同意，所以我們就要同意，事實上我認為柯總召對部會的執行率包括執行的項目別應該也不甚同意，所以真的要有一些檢討。包括前瞻的內容本身是不是那麼前瞻？對我們新上任的這屆立委來講確實不那麼認同，因為我們沒參與審查，但是基於延續性，好像又不得不同意。這部分請其他兩黨也支持，到底怎麼樣去確認該編還是該做什麼樣的檢視？執行率應該有多少？還是哪些項目別不屬於前瞻？我覺得這點不能就這樣同意。

第二、跟邱委員同樣的道理，我們認為時間那麼短促，要進行參審制一百多條條文的審查，即使是司法的變革，此時內容本身看起來不只是司法界爭議不斷，國人也不認識什麼叫參審制，更不要講我們認為陪審、參審本身的內涵像中間討論、舉證、開示等等都還有很細瑣的事情，所以真的不宜在臨時會審這麼重要的法案。這我相信柯總召也應該理解我們的意思，應該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去作做比較重要的審議，包括人事的審酌能夠多一點時間，像剛剛講到的港版國安法問題，是不是可以再讓我們民眾黨和時力的第十八條能夠放進來，這些都希望在院長主持下可以再折衝一下，先作第一次的發言。
主席：謝謝賴總召。

請林總召發言。

林委員為洲：臨時會主要要處理比較緊急而重大的事情，今天我們看到執政黨民進黨提出來的法案、同意權的行使，以及兩個議決案，案子很多，不過，國民黨的立場是：第一、我們認為監察院的人事權的行使發生了很大的爭議，不應該在臨時會來處理，我們不同意。第二、NCC委員人事權的行使我們也不同意，因為之前還沒講清楚，就是總統府的洩密電郵案中提到NCC的主委及兩個委員將來要做為清算不同意識型態陣營、媒體的打手，這一點到現在都沒有得到總統府的澄清，令人疑慮，所以我們也不同意。第三、剛剛邱顯智總召和賴香伶總召都提到陪審法，我們也覺得應該要審慎處理，參審、陪審涉及中華民國司法界非常重大的變革，應該要審慎以對，包括時力所提的陪審制，竟然也沒看到在朝野協商中一起討論，這個也滿奇怪的，所以我們認為在一般的會期來審查可能會比較恰當。第四、我們也不反對港澳條例，因為比較有急迫性，而且港版的國安法已經正式出爐了，具體的內容也出來了，對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可能遭受到一些迫害，臺灣要提供什麼樣具體而有法律基礎的人道救援，這個有它的時效性，我們不反對在臨時會來處理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相關的配套，以完整地提供人道救援的機制，這個我們不反對。前瞻計畫的部分我們當然也有一些意見，不過前瞻計畫部分因為有一些附帶決議，到時候實質討論時再來討論，包括什麼樣的附帶決議？就是針對各縣市政府核定獲分配計畫明細的預算金額、執行情形要很詳細，不管是第1期、第2期，現在提出來的計畫，這個是依據當時附帶決議第十項所提出來的一些內容，不過在實質討論的時候再討論這些，因為行政機關會來做報告，到時候我們再請他們提出來。綜合而言，就是執政黨提出來的有一些我們不反對，但是有一些我們認為不恰當，而國民黨也會提出自己想要處理的部分。如果真的一定要開，那我們要處理的這些內容我也來說明一下，雖然我們還沒有正式遞交給議事處，比如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我們認為振興是下一階段很重要的一部分，看起來目前振興券的規劃，我們所知道的全民普發部分，全世界之中我們的金額最少，一個人2,000元，其他國家普發的金額大概都比我們多。我們認為振興的力道不足，所以我們會提出每個人發6,000元現金的振興補助，這是一部分。

針對南海諸島，最近好像也有一些緊張，美軍的軍機在繞，大陸共軍的軍機也多次進入我們的航空識別區，造成兩岸之間緊張，我們當然嚴厲地譴責對岸，現在已經變成經常性地進入我們的領空。我覺得這個時候更需要共同呼籲蔡總統出航南海諸島去捍衛主權。你知道嗎？主權這種事情，就領土主權要出聲，中共軍機拚命在繞，美軍在這邊好像沒有什麼領土，他們也來繞，那我們自己要宣稱我們有領土在那裡，有太平島、東沙，結果我們只是默不作聲，這個時候反而是應該要出聲，否則將來在聲索這些主權的時候，我們沒有聲音、不曾聲明，然後也沒有足跡，沒有去宣示。我們建議，在這個時候看起來有一點緊張，但是領土這種東西不能怕，他們主張，我們更要主張；他們有動作，我們也要有動作。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出海到南海諸島，甚至登太平島去宣示主權。

我們也希望，本屆新的總統上任之後，能夠到院來做國情咨文報告，建立憲政慣例。

另外，關於釣魚臺，最近日本率先擅自改名的這件事情，我們希望各黨能夠發出共同聲明，也是一樣，對於主權是不能讓的，這種事件應該要由朝野共同聲明譴責日本，以宣示我們的主權。

最後一點也是關於釣魚臺的事件，我們認為，如果真的要開臨時會，那也應該開一天的委員會，讓駐日代表謝長廷大使能夠回臺到院報告關於釣魚臺事件當中的始末以及調處的過程。

以上是國民黨的部分，現在我們還沒送到議事處，不過希望有一點時間，我們也可以整理，有機會就送到議事處，一起來討論，謝謝。

主席：好，謝謝林總召。

接下來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上個會期對於陪審制、參審制，我們看到民間團體非常認真，多年來推動陪審制，也感謝剛剛林總召認為我們時力所提的草案也能夠列入審查的提案之一。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黨綱，民進黨的行動綱領在自由人權這個部分，我們看到民進黨對於修訂刑事訴訟法規也是支持建立陪審制度，這個也有列入民進黨行動綱領黨綱第二十八條。既然民間有這麼大的期待，所以我們在審查的法案裡面，也真的希望陪審制能夠納進來，也請各黨都能夠支持，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發言。

張委員其祿：我想再補充一下民眾黨這邊的一點點部分，剛剛聽了幾位在談各黨這次臨時會想提的法案，很多部分我們也滿支持的，有關陪、參審制的部分，既然有這樣子的需要，當然我們可以去談。另外，林總召其實有談到，既然這一次有談到一些臺灣的正名或者是案子，還有目前涉及主權的很多議題包括釣魚臺，我們也認為這也應該要有一個共同的聲明，就是也應該搭配做這些事。另外，有關時力黨團所提的我也非常贊同，包括礦業法及港澳條例的修正也是滿重要的，既然已經談了那麼久，而且現在香港的情勢也很嚴峻，反而應該是真正好好來談這些。

最後，民眾黨也再次呼籲，這些相關跟民生有關的議題，其實都已經在社會上有很高的期待，甚至包括我們再補充相關的一些像是住居正義的部分，我們等一下也會給大家參考，包括房屋稅條例、平均地權條例以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其實這些都只差一點點大概就可以讓我們的住居正義再進步更多，而且需要審酌的條文數是很少的，就是一兩條而已。其實我們在這樣子的會期裡面，我們希望說既然都要開臨時會了，有關民生且大家很關切的議題是不是能夠更快。

最後一點是關於修憲委員會，游院長其實一直很關心這件事，我們也非常感謝，既然是這樣，而且這件事又可能跟所謂的考、監人選可以有一些搭配，為什麼？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能夠把修憲的事情能有更大的共識，是不是現在真的要提考、監的人選，其實這都可以再商酌，因為一旦提了下去，至少監察委員就是6年、考試委員有4年，在這樣的時間下，那等於未來我們要修的時候又會變得很困難，如果這一次就已經有一些高度的共識，包括陳亭妃委員也已經把廢除考、監的民進黨版提出來，其實我們也非常願意支持，如果是從這樣的角度的話，那考、監的人事案是不是也有商酌的空間，就是跟著搭配修憲委員會的部分，所以我們也希望額外再提出一些更重要的民生法案，像住居正義的這些也能搭配起來，然後這次一起來談，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再給大家參考，以上。

主席：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我們留給柯總召作結論，雖然結論我們也不一定會同意，但還是給你作結論。關於考、監的部分，剛剛張其祿委員有提到了，我也要跟大家報告，我們在今天早上的黨團大會，國民黨也決議了，我們會提出廢除考、監的修憲案，意思就是四個黨團都有。我不知道時力有沒有提出廢考、監的修憲案，好像也有。好！到時候我們會跟他們連署、幫他們連署。既然四個黨團都有廢考、監的修憲案，那麼現在還要提考、監人事同意權嗎？剛才張其祿委員提到考、監人事一經同意就是6年，不過有一個弔詭的事情，如果四個黨團都同意廢考、監，看起來修憲案是很可能會通過，而游院長也宣示過希望在2022年就行使修憲案的複決，到時候考、監的任期是停，還是繼續做？我覺得應該是要停掉，所以其實不是6年，如果我們四個黨團都有修憲的共識要廢除考、監，那麼這一次的人事同意其實只剩下兩年半，如此還有意義嗎？一定要在最後一屆的考、監人事……

外界的觀感有所不同，爭議很大，所以我們是不是乾脆就不要提這個同意權？因為已經達到四個黨團的同意，很少有四個黨團同意這樣的修憲案，就像18歲公民權一樣有共識，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要行使同意權嗎？還要行使這麼爭議的監察委員跟考試委員的同意權嗎？所以我們反對這次臨時會排入這些爭議性的、即將廢掉的、只剩下兩年半的最後一屆監察委員跟考試委員的同意權。謝謝。

主席：謝謝林總召。

請柯總召發言。

柯委員建銘：我今天最樂於聽到就是林為洲委員的一番話，對於考、監的廢除，大概走了這麼久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這麼正式提出來，我希望到時候不會又縮回去了。有關於用這個理由來說考、監同意權不行使，我想這是不實際的，有關修憲，修憲有一定時程要走，在各黨當中，大概只剩下我們兩黨能夠提案，而且時代力量和民眾黨大概沒有提案權，當然大家可以一起合作，假如方向、目標一樣，這是沒有問題。大家不要忘記，修憲以後還要有公投入憲、公民複決，公民複決、公投通過之後才算，我們把它當做一個目標，而不是用那個目標來擋目前的同意權行使，考、監委員廢掉以後，將來整個監察權，引據大法官釋字第585號，監察權要回到立法院來，整個配套措施要怎麼做？另外，考試院不見以後，文官學院整個裁併等等，還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將來要怎麼定位？所以這是憲政上很重大的一件大事。民進黨長期以來就主張廢考、監，這沒有問題，我想有關於這方面的合作，今天國民黨這樣提出來，我覺得大概因緣、時機也到了，我們共同來努力，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最後，國民黨的內部不會到時候又說不要。

至於臨時會是引據整個憲法第六十九條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條之一，有一定門檻的提出，提出要有門檻，當然各黨包括時代力量以及民眾黨所提出的，我們都有聽到，時代力量林林總總講了很多，基本上這次臨時會全部是院會，沒有委員會的處理，所以時間上必須掌握，以特定事項等比較急的人事同意權案為主，因為7月底就到期了，所以一定要處理。有關農田水利會的官派也是在7月底到期，至於司法訴訟制度的變革則是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並不是隨便提出來就可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或看法也必須整合，相信大家會以嚴肅的心情來看待這件事。

有關臨時會能夠處理什麼、不能處理什麼，在這裡爭辯太多也沒有什麼意思，大家對程序都瞭解，也到了要處理的時候。國民黨有案子要提出，你們也有提案權，等你們下週提出來之後，我們再作一次性地處理，否則就算在這裡一下說要作國情報告、一下又是太平島，再不然就是召回謝長廷，雖然在記者會上可以這樣講，但面對臨時會，你們就必須很具體地提到下週一的談話會處理。

另外，我也要再拜託大家，下週的談話會處理下去之後，我們就照程序走下去。有關前瞻第2期的部分，就是同意與否而已，如果還要作成主決議或附帶決議的話，就請提早準備，否則就是按此程序走下去，拜託大家提早準備，好拿出來協商。

有關農田水利會法，本法共有34條，委員會只保留了3條而已，希望各黨團的態度能聚焦來談。國民法官法中有關參審制的部分，出委員會的保留了30條，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聚焦來談，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在攻防與策略上，也請大家想一想，留待之後朝野協商來談。
今天就是朝野協商，國民黨要提什麼法案，請很具體地提出來，因為根據憲法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你們就是可以提。下星期一早上必須召開談話會，談話會就必須決定到底開不開臨時會，以及臨時會的時程和內容，程序上的走法就是這樣，而這也是依據憲法而來，立法院臨時會常常開，大家也都很清楚。下星期一如果沒有共識，我們就照程序去處理，以上請各黨團惠予支持好嗎？

主席：請林總召發言。

林委員為洲：我有一個建議，星期一早上院長是不是可以再協商一次？照現在柯總召講的，他們就是都沒改變，包括他們的議程以及他們要討論的內容，像是沒有時代力量的陪審制，這些內容都沒有改變，就是要來表決。我覺得對於某些也許還可以取得共識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如果不行的話我們也沒辦法，就是要表決嘛！表決的話就是一整套在表決的，包括時間、議程和內容，這些是要一次表決的，內容沒有的話就是沒有，這點大家要知道，你們也要知道，因此能不能再協商一次？

對於某些有共識的，譬如我們也支持參審制的部分就要更慎重，雖然國民黨提出來的是改良式的參審制而不是陪審制，我們針對司法院提的參審制做了一些改良，但我們也希望能讓陪審制有機會可以一起討論，甚至是雙軌併行或試行，希望能讓這樣的提案也一起慎重地討論，所以建請院長再召開一次。我們也不耽擱你們的時程，我知道你們也需要計算相關的時程，但希望星期一早上可以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如果真的沒有結論，下午你們要召開談話會，我們大概也擋不了，以上是國民黨黨團的意見，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發言。

邱委員顯智：關於時力的立場，我剛剛也有講過，對於民進黨黨團提出的臨時會議案第一案到第八案，我們認為統統都應該列入臨時會議案進行討論，包括這些人事案。照道理來講，對於監察院、考試院的人事案，我們當然和包括院長在內的許多為臺灣民主奮鬥的前輩一樣，覺得憲法這樣的制度是不對的，我們一致的立場也是認為應該要廢除考、監兩院，但是對於剛剛柯總召提到的，我也完全支持，就是修憲有一個時程，如今修憲的難度這麼高，最後還要公民複決，所以我們也認為目前還是應該要行使考、監兩院的人事同意權，只不過我們要嚴格審查，但是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不要十年後、二十年後，立法院還在討論要廢除考、監兩院這個議題，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另外，理性考量的話，關於第六案的國民參審條例，大家都同意茲事體大，最好不要在這個臨時會急促處理，因為時間只有三個星期，而且有這麼多、這麼重大的人事同意權案要處理，像考、監兩院的人事加起來就三、四十位或二十幾位，還包括NCC的，所以臨時會至少不應該把國民參審條例擺進來，如果要擺進來，這些本來就是一起討論的，包括剛才陳椒華委員、院長也有提到，過去民進黨黨綱就表示要支持陪審制，因為我們認為過去那個時代有透過法官打壓異議人士的情況，包括在座各位以前也都是異議人士，而陪審制能夠讓人民參與審判，所以這對於解嚴之後，大家經過這麼多年努力希望能夠把人民的聲音帶入法院、帶入臺灣的審判系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我覺得今天我們處理司法院版的國民參審條例真的沒有道理不把陪審制放進來一起討論，而且這主要是司法院的版本，並不是民進黨黨團的版本，對不對？我和柯總召也談過很多次，司法院的版本是不是真的這麼完美非得讓大家通過不可，也沒有嘛！總召的意思也是我們讓這個制度先走走看，這樣表示社會上大家對於這個制度還是有非常多不一樣的意見，包括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恐怕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如果我們真的以理性的角度來看，陪審制沒有道理不放進來！況且這個陪審制不是時力提出來的，不是嘛！它是承載過去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大家的努力，很多參與陪審制討論的包括鄭文龍律師、林永頌律師，還包括司改會等很多民間團體、實務界，大家一致都認為陪審制恐怕比較符合臺灣的審判制度。在這個情形之下，不然就是不要在臨時會討論，不然，如果要討論，應該也要把這個放進來一起討論，接受大家的檢驗，看看怎麼樣的審判制度才符合現在臺灣的審判制度，這是有討論的空間嘛！因為每次我們問司法院秘書長為什麼要採取日本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他們的只能適用1,200件，來到臺灣之後，只有600件。他的說法就是因為這符合臺灣的國情。這完全沒辦法讓人接受！如果符合臺灣的國情……

柯委員建銘：邱顯智，現在我們這個場域不是在討論法案內容，大家……

邱委員顯智：所以我是想這應該放進來，我是在討論議程啦！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有交代了，你講得很清楚，有交代了……
邱委員顯智：議程問題，現在是議程問題。

主席：好啦！請鍾委員。

鍾委員佳濱：主席、黨團總召、各委員先進。我想先回應剛剛林總召的意見，如果大家真的有誠意希望促成這個臨時會，要朝野協商也不限定在今天結束後就要等到下週一，4天連續假期大家都可以來好好協商，只要議事人員加班辛苦一點，大家可以一邊吃粽子、一邊綁粽子、看划龍舟一起來協商，也是奉陪到底。林為洲委員，這樣可以吧？第一個，在程序上如果朝野協商大家有誠意，院長辛苦一點，其實我們不一定要在星期一才召開。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大家都是面對媒體詢問、追問臨時會有哪些重要事情需要處理，民進黨團基於目前議事運作上委員的額數，就臨時會的議案大概會有比較多的發言權，對於要處理哪些議案我們有比較多的主導性，但是誠如方才所言，各黨團都有希望能夠放到臨時會的重要法案，我也在此誠懇呼籲，包括國民黨團的朋友，不要未審先判，先就民進黨的提議中指明哪些同意權你們不同意、哪些議案你們反對。因為都還沒有開始討論，你們就先說，對哪些同意權要採取什麼態度、哪些法案要如何杯葛，我想這樣就失去朝野協商大家凝聚共識的意見。

因為我們提案也有額數的問題，談話會之前各黨團希望放進臨時會的法案，除了按照朝野協商的程序之外，也要符合議事程序，因此我建議大家回去盤點一下是否都已經備妥提案的基本條件，對於符合基本條件的部分我們再來思考一下，比如國民黨黨團剛才突然蹦出一個要廢考、監的修憲提案，當然不是這次臨時會要討論廢考、監的修憲提案，但是如果國民黨黨團真的很有誠意，這個提案的基本要件都已具備，我們在朝野協商時討論哪些提案要放進臨時會才比較有基礎，否則每天都發明出一些臨時會要放入的提案，這樣沒有基礎的討論，我們的協商比較不容易有進度，以上建議。

柯委員建銘：我建議一下，大家說具體一點，現在不是說行情的，也不是說給外面聽的，那些都講完了，就不在這裡多做爭辯。大家很清楚臨時會召集的要件，我現在尊重國民黨提出的，你可以連署、可以提案，照程序你要提出來，我們才有談的空間，是不是你們趕快提出來，我們明天就來看你們的提案，行不行就很清楚，不行的話下禮拜就召開談話會。至於另外兩黨，他們當然沒有提案權，我們知道他們要談什麼就好了。基本上臨時會不處理委員會的事情。

主席：什麼時候？

柯委員建銘：不然就明天。

林委員為洲：我還是建議，我們也要回去盤整一下，正式送給議事處。

柯委員建銘：我看你們知道、全天下都知道要開臨時會，你們也開過黨團會議，陸續也發出不少聲音。
林委員為洲：是不是我們禮拜一早一點協商？我們也不想耽擱你們的談話會，8點半就來協商。

主席：議事人員……

林委員為洲：我們會提出我們的議案來和你們表決，我們提出正式的議案給議事處。

鍾委員佳濱：明天沒有辦法嗎？

林委員為洲：我們來提議案。

柯委員建銘：你們回去就處理了。

賴委員香伶：你們今天這樣子，我們兩個黨是來作陪的嗎？程序我懂，要連署我也懂，今天你們急著要通過九大案、人事案，大家也理解有些案子有緊急性，可是剛才講到法案，你叫我們去連署，但我們明明就有版本，人家也有版本，你們也沒放進去。你這個寫得不對。

柯委員建銘：不是你們有提出來，我們就……，我知道他提出十幾個案子，好像臨時會是你在主導的，但有些委員會都還沒審，像礦業法，那些都是講行情的。

邱委員顯智：講實在的，陪審法茲事體大。

賴委員香伶：我還沒講完。

主席：現在就是建議再開一次……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要講什麼，但是我要說的是國民黨才有權利提出臨時會的召集，你們都沒有權利，所以你要看國民黨提出以後……

主席：大家意見怎麼樣？剛才林總召……

賴委員香伶：我們現在退席好了！

柯委員建銘：後續程序要準備，大家心裡要有底。

林委員為洲：8點半啦！

賴委員香伶：那他們兩個談就好了，我們不用來呀！是不是這個意思？

柯委員建銘：8點半，那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處理了。

賴委員香伶：我們不用作陪，我們不用來嘛！我們真的不用來，因為第一，提案內容已經沒有空間；第二，剛剛談的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無的放矢……

邱委員顯智：現在問題就是這個臨時會要不要召開必須經過黨團大家的同意，當然，召開的內容大家要先談好，不然怎麼同意要不要召開臨時會呢？

柯委員建銘：沒有！臨時會不是黨團同意才召開，臨時會是依照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由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出請求才得以召開，過去我們的人數不夠，也是沒有辦法提啊！

邱委員顯智：所以我說這個議案本身……

柯委員建銘：不是要你同意才可以啦！

賴委員香伶：這個會議通知完全發錯了！這件事情沒有協商嘛，這是你們已經確認送進去就要處理了！是不是這樣？主席，我沒有問錯吧？

主席：讓賴總召說一下。

賴委員香伶：你們的會議通知寫錯了，今天跟協商毫無關係，純粹是你們已經達到門檻，然後提案送進來，就是要召開了，所以這不是協商會議，我們在這裡就是了解和聆聽你們的9大議案，到時候做為我們質詢的準備，就這樣而已啊！哪有什麼協商！

柯委員建銘：本來臨時會就是這樣的程序啊！

賴委員香伶：對！對！所以我說這樣我們很抱歉，我們……
柯委員建銘：當然不是要你們同意才能開！

邱委員顯智：是啦！所以為什麼要大家來談，目的也是希望讓大家……

柯委員建銘：一向都是這樣的程序嘛！

主席：他們已經離開了啊！

好！主席在這邊跟大家報告，這次的協商因為各黨團意見未能達成一致，所以我們決定在民國109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決定是否召開臨時會等相關事宜。

順便藉此機會，祝大家端午節快樂，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5時55分）


